
《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相关法规政策解读》
【课程内容】
第一部分：政策速读（简读）
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 ---建市
[2017]98号
住建部 2017年 4月 26日印发了《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业发展“十三
五”规划的通知》建市[2017]98号文，明确了今后五年建筑业发展的六大主要
目标、八大方向、九大任务！ 
“十三五”期间，建筑业产业结构将进行重大调整！未来几年，资质怎么改？招
投标怎么改？承发包方式怎么改？工程造价怎么改？建筑业体制怎么改？重点
发展哪个区块？重点扶持哪些企业？建筑业未来该如何发展及改革？
二、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工程总承包发展的若干意见  ---建市
[2016]93号 
EPC工程总承包逐步成为发达国家工程建设管理主流模式之一。我国 EPC的比
例也在逐年增加，在化工、石化等领域已取得不俗的成绩。然而，EPC模式在
房屋建筑领域却较少应用。建筑行业或将面临一场变革，工程总承包（EPC）
迎重大利好！
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2017-0201）
2017 年 10 月 30 日，住建部公布了 2017 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
本）》（GF-2017-0201）（简称“2017版合同文本”）。与 2013年《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2013—0201）（简称“2013 版合同文
本”）相比，2017版合同文本主要针对“缺陷责任“与”质量保证金”两项内容进行
了修改。2017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修改内容对照与解读
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 2019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建市综函
〔2019〕9号
2019 年，建筑市场监管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按照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稳中求进、改革创新、担当作为，以推进建筑业重点领域改革为重点，以
深化建筑业“放管服”改革为主线，促进建筑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进步，全面提
升建筑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1.推进建筑业重点领域改革，促进建筑产业转型升级
2.深化建筑业“放管服”改革，优化企业营商环境
3.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五、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发展的指导
意见 
1.充分认识推进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发展的意义
2.以投资决策综合性咨询促进投资决策科学化
3.以全过程咨询推动完善工程建设组织模式
4.鼓励多种形式的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市场化发展
5.优化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市场环境
6.强化保障措施



第二部分：  重点解读
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
理办法的通知--建市规〔2019〕1号
为规范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活动，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有效遏制违
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维护建筑市场秩序和建设工程主
要参与方的合法权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了《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
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正式实施。
1.关于违法发包
2.关于转包
3.关于挂靠
4.关于违法分包
5.对于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追溯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二）》
2019 年 1月 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已于 2018年 10
月 2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51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9
年 2月 1日起施行。
《解释》（二）的正式颁布，根本性地改变了工程结算的依据！并根据《解
释》（二）第二十六条 ：“本解释自 2019年 2月 1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后
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解释。”可见，《解释》（二）的对建设单
位和建筑施工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结合近年来建筑市场的新变化、司法实践的新问题、管理政策的新突破，此次
《解释》（二）就建设工程招投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效力、工期与工程质量、
建设工程价款结算、建设工程鉴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和实际施工人权
利保护等问题作了规定，将为审判实践提供强有力的指导。
1.《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亮点解读 
2.《司法解释（二）》关于价款结算问题相关条款解读与探索
3.《司法解释（二）》关于施工合同效力问题相关条款的解读与探索 
三、《政府投资条例》,2019年 7月 1日起施行。体现哪些深层次利好？ 
2019 年 5月 5 日，国务院公布《政府投资条例》。这一在政府投资领域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行政法规，在原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于 2010年公布《政府投
资条例（征求意见稿）》之后，历经九年时间最终尘埃落定，并将在 2019年
7月 1日开始实行。条例规定了哪些主要内容、将对社会投资人产生哪些冲击
和挑战、社会投资人应该如何应对并化危为机？
1.《政府投资条例》在促进建筑业健康发展方面具有以下六大亮点：
◎政府投资项目应在初步设计完成后进行发包
◎项目单位应确保前期工作深度和前期文件真实性
◎政府投资项目不得垫资施工
◎合理确定项目概算调整程序
◎要求政府严格执行建设工期
◎竣工财务决算推动价款结算
2.《政府投资条例》主要内容



◎明确界定政府投资的定义和范围
◎规范政府投资的决策程序并建立政府投资年度计划制度
◎严格项目实施和事中事后监管
3.条例出台后，社会投资人的机遇、挑战与应对
◎谨慎对待BT、EPC+F等不规范的政府投资模式
◎加强对工程概算的管理
◎应对可能的工程停建风险，并规范工期管理
◎优选 PPP项目

第三部分   实践案例讲解
一、业主拖欠工程款常见理由及其法律对策
二、挂靠及工程价款支付司法实践 
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效力的认定
2.建设工程价款的确定和支付
3.建设工程工期和质量责任的认定
4.工程造价鉴定　
5.民事责任的承担
三、工程合同管理中的风险识别与分析
1.工程合同管理中的风险
2.工程合同治理中的风险防范与措施
3.加强企业合同管理的措施与方法
四、《司法解释（二）》下施工企业造价合同全过程协同管理面临挑战与对策


